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97年創意租稅四格漫畫比賽活動實施計畫

一、目的：激發學生之創意與想像力，發揮美術專長，將租稅知識及美學融入四格漫畫中，引起學生共鳴，鼓勵學生主動認識租稅，推廣正確租稅觀念並落實學校租稅教育。

二、依據：依本處97年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地區性租稅教育及宣
          傳活動細部執行計畫辦理。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五、活動對象：臺北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師生。
六、活動期間：97年8月25日至97年10月13日。
七、活動辦法

 (一)分組類別

    1.國中組──「稅出創意來－國中組四格漫畫比賽」
    2.國小組──「稅出創意來－國小組四格漫畫比賽」
 (二)主題：
    1.以租稅與生活的關聯性及統一發票的重要性為主題，例如以「媽媽帶我去購物，提醒她記得要索取統一發票」、「騙術無所不在，中獎退稅詐騙要小心」、「使用自然人憑證辦理網路申報，省時、安全又方便」等作創意內容發揮。
    2.題目自訂或自下列範例擇一：「國家建設靠稅收 統一發票不可少」、「國稅有別地方稅 各司其職利稅收」、「繳稅管道有多種 貼心服務真便民」、「節稅秘笈有一套 依法繳稅優惠到」等。
(三)作品規格
    1.手繪或電腦繪圖皆可，繪圖紙材質不拘。
    2.手繪作品尺寸規格為4開（39cm×54cm）大小，採連續四格漫畫格式，直式直書或直式橫書均可，限平面創作，不可裱褙。
    3.電腦繪圖作品規格同手繪作品，解析度不得小於300dpi，須輸出紙本A4大小及提供.jpg或.gif圖檔光碟，並自行備份及保存原始檔案格式。

    4.為求公平，參賽作品上請勿書寫作者個人基本資料。

 (四)比賽方式

    1.初賽：由各校自行舉辦並甄選績優作品至多5幅，由學校統一彙送本處參加複審。
    2.複審：由主辦單位聘請學者專家擔任評審，擇優錄取優勝作品。
(五)報名及收件方式：學校統一將作品於97年10月13日(以郵戳為憑)前連同報名表（如附件1）、領據（如附件2）、電腦繪圖者另存檔附磁碟片或光碟片，寄交臺北市北平東路7-2號企劃服務科王必涵小姐收參加複審，信封上註明參加組別，如專人送件請於97年10月13日下午5時前送達，逾期、作品不符規格或資料不全者概不受理。

(六)評選項目及分數比重
   1.創意趣味性，40％

   2.租稅觀念正確性，30％

   3.視覺表現特色性，30％
八、獎勵辦法
(一)每組擇優錄取作品3名、佳作5名
    1.第1名：實物禮券6,000元，獎狀1幀。

    2.第2名：實物禮券5,000元，獎狀1幀。

    3.第3名：實物禮券4,000元，獎狀1幀。

    4.佳  作：實物禮券1,000元，獎狀1幀。

  (二)不論得獎與否，均提供學校協助承辦老師宣導品，每校以1份為限。
九、成績揭曉

 (一)評選結果：於97年11月7日前將得獎名單公布於本處網站（http://www.tpctax.gov.tw），得獎作品並建置於本處兒童網。
(二)頒獎方式：以e-mail通知得獎者，並專函得獎者學校通知領獎事宜。
(三)得獎作品之獎狀及禮券，請學校派員於97年11月20日前，持填妥之領獎收據（如附件3）、作品同意授權書（如附件4）及得獎學生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至本處企劃服務科洽承辦人王必涵領取(代領人請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十、注意事項

 (一)作品限個人創作，每人參加競賽之作品以1件為限。
 (二)相關租稅知識可上本處網站（http://www.tpctax.gov.tw）查詢。
(三)參賽者應尊重評審之決定，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四)活動辦法及相關表格可由本處網站（http://www.tpctax.gov.tw/活動訊息）下載電子檔。

(五)參加作品一律不退件，作品所有權屬本處所有，為延伸租稅教育及活動辦理成效，本處對參賽得獎作品有展覽及一切非營利性使用權利且不另給酬。

(六)各獎項所得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活動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97年創意租稅四格漫畫比賽報名表
	參賽組別
	□國小組    □國中組    

	作品名稱
	

	作者
	姓    名
	
	就讀學校
	

	
	聯絡電話
	
	年級別
與班別
	年    班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指導老師
	姓    名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作品敘述（100字以內）
	


領　　據

本校參加臺北市稅捐稽徵處97年創意租稅四格漫畫比賽活動，茲領到活動宣導品1份。

此致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具領學校名稱：                 (蓋章)

日   期: 97年    月     日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97年創意租稅四格漫畫比賽領獎收據
本校參加貴處97年度創意租稅四格漫畫比賽活動，榮獲         
（請填入名次或佳作），茲領到禮券         元整無誤，特具此據

此致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學校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簽名：

	金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97年11 月     日
作品同意授權書

本人參加臺北市稅捐稽徵處「97年創意租稅四格漫畫比賽」，將完全遵守參賽辦法之規定，並同意著作財產權歸屬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所有，如有不符辦法規定，視同放棄。
此致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立約人                    簽章
             法定代理人                簽章

                                中華民國97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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